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

108 年度職業傷病防治研習會 

 

一、 活動簡介： 

為協助職災勞工安全復工，藉由提升雇主、公司人資成員及職業工會辦

理職災勞工業務等相關事務人員在職場職災認定責任、職災權益、南區

職業傷病服務網絡資源等知能，並強化現職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人員的職

業傷病防治等相關知識，以期照顧南部地區的勞工們，爰辦理本訓練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

三、 協辦單位：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

四、 執行單位：南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-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

五、 參加對象： 

企業雇主、人資成員、職業工會事務人員及從事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、

職安人員，或對於職業傷病防治議題有興趣者，皆可報名參加。 

六、 辦理時間、地點及人數： 

1. 時間：108年 5 月 31日（五）8：30~17：00 

2. 地點：嘉義基督教醫院路加堂 B1第二講堂（嘉義市保健街 100號）  

3. 報名人數：130人 (自受理報名日起至額滿為止或活動前三天截止，當

天不受理現場報名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七、 議程 

時間 主題 講者（單位） 

08:30~08:50 報到  (嘉基路加堂 B1第二講堂) 

08:50~09:00 開幕致詞 
吳政龍 醫師 

（成大職業傷病防治中心） 

09:00~10:00 

(60分鐘) 

職場職災認定及復工管理 主講人：王紫庭 監事 

（台灣職業健康護理學會） 
Q&A時間 

10:00~11:00 

(60分鐘) 

職災勞工勞保給付及 

職災勞工保護法補助介紹 主講人：勞保局嘉義辦事處 

Q&A時間 

11:00~11:10 Coffee Break 

11:10~12:10 

(60分鐘) 

職業傷病防治中心暨診治網

絡能幫忙你的事！ 
主講人：謝佳莉 專案經理人 

（成大職業傷病防治中心） 
Q&A時間 

12:10~13:10 Lunch Break 

13:10~14:10 

(60分鐘) 

您過勞了嗎? 

-過勞認定基準及預防 
主講人：吳偉涵 主任 

（聖馬爾定醫院職業醫學中心） 
Q&A時間 

14:10~15:10 

(60分鐘) 

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 

診治及預防 
主講人：吳偉涵 主任 

（聖馬爾定醫院職業醫學中心） 
Q&A時間 

15:10~15:20 Coffee Break 

15:20~16:20 

(60分鐘) 

工作強化訓練介紹與經驗分

享 主講人：葉芳瑜 職能治療師 

（嘉義基督教醫院復健科） 
Q&A時間 

16:20~16:50 

(30分鐘) 
綜合討論 成大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

備註：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保有場地、課程與師資臨時變動之權利 

 

 



八、 報名方式： 

1. 報名日期: 

108年 5月 6日(一)至 108年 5月 17日(五)止，或報名額滿截止。 

2. 採網路報名(報名網址：https://goo.gl/88pkNa)，報名時間自 108年 5月 6

日上午 10點開始報名至活動前 3 日止或報名額滿截止，當天不受理現

場報名。報名時可依上、下午場次擇一或全天報名參加，上午場次課程

內容主要針對企業主管、人資及職業工會事務人員，下午場次則以勞工

健康服務專業人員為對象。 

3. 報名成功者若因故無法參加，請務必於活動前 3 日以電話向該場次之

執行單位取消報名，俾利通知其他候補者參加。 

4. 經該場次除第五點所列可供報名人數外，另列後補名額，若遇因故取消

者，或經執行單位依報名先後順序，排除重複報名或超額報名者，再依

序通知後補人員遞補。 

5. 若有活動及報名相關問題或其他未盡事宜，請逕洽本活動執行單位 

「南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(成大)」; 電話：06-2353535分機 4938，電子

郵件：huichi001@gmail.com。 

 

九、 活動相關注意事項： 

1. 本研習完全免費，執行單位原則上將於前 3 日以 E-mail 方式通知上課

訊息，報名時請留下有效之電子郵件信箱。 

2. 全程參與本研習各該場次之人員，於研習活動結束後，依各參加人員之

身分屬性，分別登錄相關時數或發給在職教育訓練證明，相關時數依認

證單位核給時數為準： 

(1)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、護理及相關人員：依勞工健康保護規

則第 8 條規定，於「全國勞工健康服務人員暨教育訓練系統」登錄

時數上午場次 2小時，下午場次 3小時，全天共 5小時(課程類別：

職場健康管理實務)，請參與者於活動結束後 30 日至系統確認時數

(現場不另發給證明)。另由執行單位依「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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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辦法」規定，向衛生福利部認可之護理團體申請積分採認，時數

依認證單位核給時數為準。 

(2)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：將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，核

發在職教育訓練紀錄(時數 5 小時，課程結束當天發給，遺失恕不

補發)。 

3. 參加者應於報到時簽到，活動結束後簽退，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

簽。未簽到、遲到或早退 15 分鐘以上者，不得予以採認上開時數(學分)。 

4. 如遇不可抗力之特殊狀況(如颱風、地震)，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各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相關作業規定為主。 

5. 訓練當日報名上午場次者有提供午餐便當，素食者請於報名時註明；另

為響應環保政策，本研習會不提供紙杯，請學員自備環保杯使用。 



 

十、 交通資訊： 

 搭乘公車 

  



 搭乘火車：於嘉北火車站下車，並參考以下路線前往 

 

 

 

 市區主要道路圖 

 

 

 



 全區平面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報到地點:路加堂地下一樓 

汽車可以停至保健大樓地下室及門診

大樓地下室 


